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象山海洋资源市场化改革探索 

肖圣章 

2011 年 9 月，象山县获浙江省政府批复列为浙江海洋综合开发与保护试验区，同年 12 月被国家海洋局指定为海洋综合管

理创新试点县。近年来，象山县率先在全国实行海域使用权抵押贷款、建立海域海岛基准价格体系、公开拍卖无居民海岛等做

法，为探索海洋资源市场化改革提供了有益经验。但在推进过程中，由于受现行的制度规定、审批权限等一些因素的影响，制

约了基层实践。 

象山县海域面积 6618 . 17 平方公里、海岸线 924 . 67 公里、海岛 656 个，海域面积、海岸线长、岛屿个数分别占浙江

省的 2 . 5 ％、13 . 8 ％、21 . 4 % ，是一个典型的海洋资源大县。近年来，象山县以海洋产权交易为抓手，探索海域使用

权抵押登记、招拍挂，无居民海岛使用权收储、出让等试点，推进海洋资源配置市场化改革，为全省乃至全国海洋综合管理提

供了经验，一些做法被 2013 年省里出台的海域使用管理条例所采纳。 

象山的实践 

建立海域海岛储备机制。2014 年，象山县出台《海域海岛储备暂行办法》 ，拟参照土地储备管理办法，对依法取得使用

权的海域或无居民海岛，由县海洋产权交易中心统一收储后，进行前期开发、储存，再以“招拍挂”方式公开出让使用权。 

制定海域海岛交易制度。2011 年，象山县在全省率先成立海洋产权交易中心，负责管理海域、海岛等海洋产权使用及流转、

交易，建立海域海岛基准价格体系，为海域海岛使用权招拍挂出让提供价格依据，对随后省、市海域基准价格的制订起到推动

作用；同年，还出台《象山县无居民海岛建设开发试行办法》 和《象山县海域建设开发试行办法》 ，在 11 月 11 日首届中国

海洽会上，将大羊屿海岛进行拍卖，开创全国无居民海岛公开拍卖先例。2012 年，象山县又通过挂牌方式以 2536 万元出让鹤

浦镇盘基塘 1 9 . 8 公顷海域使用权，标志着在海域使用权市场化配置领域迈出第一步，同时也为浙江海域使用管理条例的出

台提供了借鉴。目前，全县完成海域使用权挂牌出让 6 宗 1 544 公顷，成交总价约 3 . 38 亿元。 

开展海域使用权证办理。2010 年，象山县出台建设用海使用权证换发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办法，明确用海人在项目建设时，

可直接凭海域使用权证办理审批手续，待项目验收合格后，既可按要求换发土地使用权证，也可直接凭用海域使用权证办理产

权登记，使海域和土地两种使用权证具备同等法律权利。2011 年，象山县以大目湾新区综合服务大楼项目为试点（用海 68 亩），

直接凭海域使用权证办理规划 、建设行政许可，并计划下步直接凭建设用海使用权证办理相关产权登记。 

实行海域使用权证贷款。自 2006 年起，象山县尝试海域使用权抵押贷款，规定海域使用权人在不转移使用权占有的情况下，

将海域使用权作为债权，可获得银行贷款。目前，全县已登记海域使用权 80 宗，海域面积 89118 公顷，获得抵押金额 10 . 6 亿

元。 

遇到的困境 

这几年，象山县推进海洋资源市场化改革取得明显成效，但也遇到制约改革进展的一些瓶颈，如果这些问题不能有效突破，

将严重影响下阶段的改革进程。 

海域海岛储备出让依据不足。实行海域海岛储备、出让，首先要统筹考虑海上和陆上规划，进行海域海岛使用论证，但由

于海陆空间衔接不到位，海陆一体规划体系尚未建立。目前主要按照海洋功能区划（海岛保护规划）、海域控制性详规进行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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域海岛使用论证，加上用海与用地分属两个审批部门，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，使得海域海岛储备、公开出让、办理项目审批和

抵押贷款等依据不足而难以实施。 

海域海岛储备试点难以推进。海域海岛收储是海洋资源市场化配置改革的关键环节，将直接关系改革的进程与成败。未经

前期开发整理的海域海岛，对招商引资吸引力不大，且项目落户后再逐级报批至少需要 1 一 2 年时间，影响了涉海项目建设进

程。通过海域海岛储备，做到“净海”、“净岛”出让，并在出让之前先进行整理，不仅提升了海域海岛使用价值，而且也能

在出让后使项目能够迅速落地。2014 年，省里把建立海域使用权统一收储制度作为一项重点改革任务，明确在舟山市、宁波市

象山县、台州市、温州市先行开展海域使用权收储试点，但省里没有给予实质性支持政策。2014 年 1 月，象山县编制了海域海

岛储备管理意见，选取东陈乡水桶岙区块海域作为试点，向省海洋与渔业局提出海域使用权储备申请，但没有得到批复。 

无居民海岛的产权无法分割。当前，无居民海岛拍卖出让后海岛使用权证尚不能像土地证一样分割出让、预售交易，因此

资源价值不能得到体现，影响了无居民海岛市场化开发效益。象山县虽已制定《无居民海岛使用权登记管理暂行办法》 ，作为

无居民海岛使用权分割变更登记的依据，但由于无居民海岛使用权登记权限在省海洋与渔业局，如要办理产权分割，首要问题

是将海岛使用权下放到县级登记发证，对此省海洋与渔业局尚未批复同意。 

海洋资源不能实行属地管理。浙江省对海域使用权实行分级审批和分级登记制度，县级的审批权限为不改变海域自然属性

200 公顷以下的，而今后海域使用权出让的重点― 建设用海（围填海），必须报省政府或国务院审批，对应的登记权限也只在

省海洋部门或国家海洋局。无居民海岛的审批权限则只有省和国家两级，县级政府没有审批权限。这一规定，对海域海岛使用

权公开出让活动组织的主体形成了限制，大部分海域使用权的公开出让，以及全部无居民海岛使用权出让，县级政府的海洋部

门都没有审批权，造成县级政府无可出让之海、无可出让之岛。而在这方面，海南省的做法是，将围填海 27 公顷以下的项目用

海审批权限下放至县级，激发了基层用海、管海的活力。 

加快海洋资源市场化 

浙江正在大力推进海洋经济示范区建设，随着海洋使用权属和海洋产权价值日益显现，海域海岛市场化需求越来越大。仅

象山县，近期围填海面积就达 15 万亩，将集聚一批大项目落地动建。2011 年，省政府印发的《浙江省重要海岛开发利用与保

护规划》 确定了 100 个重要海岛进行有序利用和分类开发，若能以“净海”、“净岛”方式出让使用权，可以加快海洋资源市

场化配置。对此，笔者提出以下建议： 

继续把海洋资源市场配置改革列为重点改革。建议将海洋资源市场化改革列为 2015 年省重点改革内容之一，系统谋划、细

化责任，凝聚合力、突破推进。目前，舟山市、象山县等地开展的海洋资源市场化改革正处在关键阶段，省委、省政府应给予

大力支持，组织有关部门和专家开展专题研究论证，帮助两地改革试点继续向纵深推进，尽决为全省乃至全国形成可复制可推

广的试点成果。 

尽快编制出台全省海洋资源利用与保护规划。建议由省海洋与渔业局牵头，会同省交通厅、省发改委等部门，尽快研究编

制全省海洋资源利用与保护规划，明确区分岸线、海岛、海域等不同资源利用与保护不同类型，为省、市、县开展海洋资源收

储交易提供基本依据。加强海洋资源利用和保护规划与城乡建设总体规划、国土空间利用规划等衔接，由省级层面建立海陆统

筹的规划体系，按照“统一规划、综合开发”要求，对拟开发建设的海域、海岛及岸线资源，依据规划开展使用论证，真正做

到节约集约利用海洋资源。 

试行以授权或者委托形式推进审批权限下放。建议按照，“能放则放、责权利统一、同步对等、配套协调”的原则，以授

权或者委托形式，对规划明确可开发利用海洋资源，实现审批权限下放，省级层面主要负责规划报批、储备审批等，储备后具

体项目审批权限下放至县级；参照海南省的做法，将围填海 27 公顷以下的项目用海审批权限下放至县级；把原来由省级登记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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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居民海岛使用权下放到县级登记发证，实现无居民海岛产权分割与预售。如涉及法律法规无法下放的，试行审查与审批分离

模式，将涉海审查权限下放给县级，同时精简审批流程，缩短审批时限，由县级完成技术审查后，再报省里审批实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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